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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截止日期屆滿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9月 21日之公告，內容有關須予披露交易及根據一般授權發行

代價股份（「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根據離岸購股協議，收購事項及發行代價股份之完成須待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無論如何，完成將不遲於最後截止日期發生。

鑒於最後截止日期已屆滿及於本公告日期，離岸購股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未能全面達成或

獲豁免，本公司（作為買方）、離岸賣方（作為賣方）及余先生及宋女士（作為擔保人）經友好

協商，同意將不會延長最後截止日期並將終止離岸購股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董事會認為終止離岸購股協議將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中國綠地博大綠澤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及執行董事

吳正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18年10月10日

於本公告日期，我們的執行董事為吳正平先生、肖莉女士、朱雯女士及陳敏女士，而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戴國強先生、金荷仙博士及陳榮斌博士。


